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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突发事件的推进，政

策 的 制 定 或 可 一 蹴 而 就， 但

具 体 到 落 实、 执 行 层 面， 恐

怕 还 要 结 合 我 国 现 阶 段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文 明 程 度 等 方

方面面。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

协调员贝海蒂对此认为，艾滋

病患者及感染者的权益如何得

到保障，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人

权、生命权的问题；医疗管理

者和医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如何

得到保障，同样也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两者同样重要。

要想进一步促使两者达到统一，

需要各个部门之间共同协作才

能实现。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

局副局长赵明钢则表示，当前，

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还面临着很

大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来源

于疾病本身，另一方面来源于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

保障能力，以及医疗队伍自身

等一些结构性因素问题，如目

前优质的医疗资源并不是十分

充足。对于感染性疾病，包括

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在农村，

但基层对于此类疾病的治疗能

力和水平却很有限。

“问题要想得到解决，一

方面要靠政府的决心，全社会

的支持，同时也要依靠人才的

培养，疾病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的提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赵明钢指出。

从理想到现实  难以一蹴而就

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感染者的就医权

“小峰事件”在先，六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在后，相信有关部门已经引

起了足够重视。那么怎样将《通知》精神付诸实施，我们能做些什么？

赵明钢认为，要解决这个

问题应加强综合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的建设，因为它不仅能解

决日常传染病的问题，也能够

有效地解决艾滋病的问题。加

强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建

设，也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因

为医疗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团队，

许多感染性疾病，包括艾滋病

需要多部门、多学科配合。

来自女性抗艾网络的木子

（化名）非常认同赵明钢副局

长的观点，她同样认为大型综

合医院应该参与艾滋病治疗。

需要手术以及专家会诊的患者，

医院可以邀请艾滋病的专家和

相关科室的专家共同对患者进

行评估。如此既保证了患者能

够得到必要的治疗，同时由于

有艾滋病专家在场，也能对其

他科室的医生形成保护。

贝海蒂认为，想让定点医

院包治百病不太现实，应该加

强其他医院在这里面工作的进

度。如医院管理者必须重新评

估医院的流程以确保医院符合

现有相关条例，进而确保有能

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治疗。

近来，电视上一段由彭

丽媛领衔拍摄的关于关爱艾

滋病感染者的公益广告，引

起了巨大反响。作为世界卫

生组织艾滋病 / 结核病防治

亲善大使，彭丽媛可谓身体

力行，做着自己的努力。

对 于 艾 滋 病 的 宣 传 工

作，张文康表示，近年来国

际劳工组织积极致力促进我

国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权益

保护，并邀请公益律师做艾

滋病反歧视宣传大使，组织

对感染者就业、就医现状进

行调研等，这些对全社会改

变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看法

起到了积极作用。

赵明钢认为，全社会都

应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积极

作用，使工作能够形成合

力。如非政府组织（NGO）

可以在宣传上、在动员群众

配合疾病预防控制上，采取

更多灵活多样、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工作，让大家

认识到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传

染病并不可怕，都是可防可

治的。

很多情况下，制度或政策

并无差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

有效解决，原因在于执行力度

欠佳。国际劳工组织驻中国和

蒙古国代表处代表霍百安表示，

从政府到医院层面上，尤其是

对医院的管理者，必须进一步

加强对 HIV 相关歧视政策方面

的沟通，并进一步改善医院对

政策执行的力度。很多医院的

员工并不十分了解艾滋病相关

的政策，也不明确职业安全方

面的政策和做法。

贝海蒂认为，当前已有诸

多相关的政策或条例，但缺乏

执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

的开发者、制定者到政策的执

行机构，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力

度。对于拒绝提供医疗救助的

医院，也必须有一套非常严格

的奖惩策略。如此才能倒逼地

方政府、医疗机构真正将政策

执行、落实到位。

木子还建议建立一个监督

投诉的平台，如果出现拒诊推

诿的情况，作为绝对弱势群体

的艾滋病感染者也能够找到解

决问题的途径。

综合医院
应负起更多责任

广泛宣传
艾滋病并不可怕

执行力度
要进一步到位

医者的健康权当如何维护？

患者离不开医者，作为艾滋病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只有医者安全，才有可能更好地维护患者的安全。那么

医者的安全又当如何维护呢？

国际劳工组织项目专员

武汝廉介绍说，美国于 1995

年提出了“标准预防”的概念，

其实我国国务院艾滋病防治

办公室 2006 年印发的《艾滋

病防治条例》就曾提到过标准

防护原则：医务人员将所有

患者的血液、其他体液以及被

血液、其他体液污染的物品均

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

医务人员在接触这些物质时，

必须采取防护措施。但标准防

护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做得并

不能令人满意。

标准防护并不复杂，从

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习惯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区域办公

室 Richard Howard 认 为， 对

于标准防护的管理，并不需

要耗费太多的财力，而且做

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是最主

要的就是医疗机构的管理者，

需要有这样的意识，触动医

院文化的改变，能够确保医

院标准防护措施，才能始终

不断地得到执行。

霍百安同时表示，标准

防护的应用需要进一步在中

国医院里扎根，但中国当前

的职业安全情况着实令人担

忧。大部分医院还未建立起

有效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系统，

很多医务工作者从没接受过

任何职业安全方面的培训。

我想中国医院在此方面可大

有作为。

前文中提到的数据不可

谓不震撼：针对 324 位医务

人员的调查表示，77% 的人

有过职业暴露，仅有 29% 的

医生参加过艾滋病的标准防

护培训。李风医生更是直言，

从学医到工作，14 年中，从

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关于职

业暴露的培训。因此对于培

训的要求必须提上日程了。

作 为 中 国 260 万 医 师 的

行业组织，中国医师协会的

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开展培训。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袁亚

明表示，此前的培训大都集

中在继续教育领域，在职业

暴露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少。

所以今后要加强对医务人员

的培训，使他们感到对患者

做治疗和检查是安全的，告

诉他们遇到了问题要学会正

确的处理方法，只有医务人

员做好安全的防护，才能保

障治疗艾滋病患者。

来自安徽一家三甲医院

的护士长认为，医生固然可

以通过继续教育将这一课补

上，但为什么这一科目不能

在医学院完成呢？如果将有

关职业暴露的培训放在医学

生的学习阶段，后期工作后

再加以巩固，如此必然能够

大大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防

范意识。

在防护方面，其实医务

人员也希望多一些防护，但

医院以及科室的运营机制往

往对此构成矛盾。防护设备

大都与科室利益挂钩，如果

使用越多，那么科室发给医

务人员的奖金便会减少。北

京地坛医院感染一科主任赵

红心认为，倘若政策如此，

那将会制约标准防护用品的

使用，对此希望政府加大对

经费的投入。

另外对于传染病尤其是

艾滋病医务人员的补偿机制

也需要进行调整。赵红心谈

到，国家在“文革”前对传

染病医院的医生是有相应补

贴的，每月 30 元，对于当时

每月 70 元的工资，这已是不

小的数目。但时至今日，国

家给传染病医务人员的补贴

依然是 30 元。

此外，赵明钢还认为，

医务人员应该加强自我保护

意识。医疗活动是有风险的，

很多基层医院医生做手术的

时候，没有护目镜，基本的

保护设备匮乏，倘若患者患

有传染性疾病，那么对医务

人员将会造成职业暴露风险，

因此医务人员应尽可能地做

好主动防护。

标准防护需要到位

加强对于职业暴露的培训

保障职业暴露医务人员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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